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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部長是認為要用志工取代替代役嗎？ 

李部長大維：在某個程度上，我們有這樣的想法。 

羅委員致政：可是還是要思考一下我們創造了什麼誘因及制度的改善，讓替代役能繼續下去。 

李部長大維：我們還要考慮到成本效益的問題，因為一個替代役一年大概要花到 68 萬…… 

羅委員致政：可是我們已經找不到農技團的人、找不到技術團隊的人了。 

李部長大維：技術團隊的成本當然就更高，替代役的成本相對比較少，但成效跟技術團隊的專業也

不一樣。 

羅委員致政：我只是要提醒部長早點做因應與準備，因為這個很快就到來了。 

李部長大維：好的。 

主席：周委員春米之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周委員春米書面質詢： 

本院委員周春米，就外交與國防議題，向行政院提出施政總質詢，敬請就以下說明，予以回

覆。 

說明： 

首先，本席要舉今年因為實兵實彈演訓而衍生出來的一個小問題，但這小問題，卻暴露出，

國防部長期以來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上，因循苟且的老大心態，而對於法律制度、地方民意的

漠視。 

今年恆春半島上的漁民因駕駛漁船出海協助佈靶作業，而遭地方政府以違反漁業法等相關法

律而面臨懲處。這個被國防部視為理所當然卻與法不合的行為，應該是行之有年了，只是在地

方政府強調依法行政作為下，才暴露出來，才被重視。如果國防部與地方政府及漁政機關，都

肯認協助演訓佈靶之必要性，就應尋求依法辦理的可行性，應該有一個制度化的標準作業程序

，讓漁民協助佈靶合法化、制度化、而非恩給化的任令漁民觸法而猶不自知。 

本案，根據國防部在政府採購網上的決標公告顯示：105 年度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國內財物勞

務採購計畫，有關「靶船新品製作」等六項：係由某（可盟有限）公司得標。依計畫清單之契

約內容，得標公司必須在演訓之前進行並完成製靶、修靶、佈靶、拖靶任務。 

其具體內容包括： 

佈靶勤務 

a.第一階段總計佈靶 21 艘日間靶船、第二階段佈靶 58 艘日間靶船、26 艘夜間靶船 

b.依佈靶紀錄表實施紀錄 

c.起迄：港口─距岸 3 公里─港口 

d.佈靶勤務（含空靶航線、射擊日及回收物清理作業）暫匡列 105 艘，依實際佈靶艘數依實核

銷。 

拖靶勤務 

a.第一階段總計擬拖靶 17 艘日間靶船及海上射擊標線組 1 組、第二階段拖靶 75 艘（52 艘日間

靶船、23 艘夜間靶船及海上射擊標線組 3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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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一階段拖靶數量包含新製 14 艘日間靶船，修繕靶船（日間靶）3 艘 

c.第二階段拖靶數量包含新製 44 艘日間靶船、修繕靶船 11 艘（日間靶船 8 艘、夜間靶船 3 艘

）及新製夜間靶 20 艘 

d.依拖靶紀錄表（附件 5）實施紀錄 

e.地點：修繕靶船由恆春龍勤營區拖至九棚地區港仔鼻漁港完成拖靶，新作靶船則由乙方工廠

運送至九棚地區港仔鼻漁港完成拖靶 

f.含演習預備週所需拖靶勤務 

g.含尚可使用及未使用靶船拖回恆春龍勤營區接收 

17 艘靶船及項次 6：1 組標線組，於射擊前完成操演地區陸、海上拖佈靶（含空靶航線訓練及

靶船定位作業，另乙方於操演期間需與使用單位保持聯繫，並隨時告知拖（佈）靶執行概況及

預計完成時段。 

射擊前完成操演地區陸、海上拖佈靶（含空靶航線訓練）及靶船定位作業 

事實上，以得標公司的營業項目來看，根本毫無獨立的海上佈靶與拖靶的作業能力，一定要

藉助當地漁民的船隻與人力；但漁業署表示漁業法第三條關於漁業之定義，拖靶非屬漁業行為

；期間，屏縣府 8 月 3 日發函回覆可盟有限公司，礙難同意辦理其申請以漁船進行國防拖靶或

演習期間垃圾清運案。8 月 8 日即有海巡單位向縣府海洋及漁業所舉發漁民駕駛膠筏未經核准託

運靶船出港。依據得標廠商可盟公司陳述意見中指出，國防部相關標案於合約中均載明使用漁

船布置靶船。雖然，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也曾發函行政院海巡署南部地區巡防局協請同意租賃

漁船執行佈靶作業，以利 10 月 1 日至 30 日之演訓，但本件之主管機關應為屏東縣政府。 

很顯然的，計畫委託單位─國防部航特部或許缺乏法治觀念，以致於把與可盟公司的委託合

約，擴張到自以為是與漁民的勞務委託關係，並認為這是給漁民賺外快的機會，是回饋地方的

方式之一。以致於忽略了「漁民以漁船（筏）出海部（拖）靶是否違反漁業法相關規定？」使

得不知情的漁民因「善意」，而必須面對漁政單位依法處分而可能開罰的狀況，是陷漁民於不

法，更會讓漁民以為「回歸法治」、「依法行政」、「認真執法」的縣政府或漁業行政單是在

找漁民麻煩。 

我們再把焦點放大到整個國軍演訓的層次來看，國軍演習的目的，在達到驗證防衛作戰計畫

，並讓國軍官兵熟悉作戰任務、地區兵要特性，以及防衛作戰程序等目標，但卻也常造成對人

民身家財產損害與生活作息不便，甚至生命安全的威脅。今年八月底的漢光演習，加上九月中

旬一星期的砲擊操演。夏秋之交的恆春半島，很不平靜，甚至可以說，很驚心動魄、震懾人心

。事實上，這樣種「砲彈多從頭頂過」的日子，對住民來說，不是只有這種大型的三軍聯合作

戰演習，其他日子裡，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實彈射擊訓練，說是在砲火下度日過活，也不為過

。 

根據國防部的說法，恆春半島的三軍聯訓中心，是目前唯一可執行跨軍種實兵實彈聯合作戰

訓練的場地；基地面積超過 2000 公頃，跨恆春、車程、滿州、牡丹 4 鄉鎮，除了各聯兵旅定期

進駐舉行「聯勇」攻擊操演，海軍陸戰隊各步兵營的「基地訓練」，也固定在此進行。籠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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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彩的新加坡星光部隊，也是聯訓基地的常客。只是這樣的唯一，讓屏東車城與恆春的鄉親

，不知該感到與有榮焉？還是應該暗自叫苦？ 

從國防的角度，為了國家的安全整備，屏東鄉親或許應該「忍耐負重、顧全大局」；但是長

期在這種砲彈在頭頂飛來飛去的陰影下，又何嘗不是「人生難以承受的重量」。尤其前一陣子

的「雄三誤射」事件，讓飛彈射程下的住民，每天提心吊膽、坐立難安。民怨在家「吃飯時炮

彈會從房子上方飛過」，出門也不能下海捕撈，因此引發民怨，讓三軍聯訓基地被形容是，與

核三廠、墾丁國家公園齊名的「恆春半島三害」之一。 

三軍聯訓的必要性，當然不可否認。但從演習的概念來看，每年在「再熟悉不過」的同一地

點進行「例行性演練」，也會讓人質疑，這樣的演習，到底會有多大成效？畢竟作戰，是不會

挑地點，不一定在你熟悉的地方進行，不是嗎？演訓完畢，部隊會移防，但在當地造成的傷痕

，卻一直存在。我要表達的是，我們承認三軍聯訓的必要性，因為國防整備與國家安全必須被

優先考慮，但「國防訓練與地方發展」的衝突矛盾一直存在，也是事實。國防安全也不能無限

上綱的強化到、甚至違反「依法行政」的「比例原則」；每年的演訓，對當地的土地生養與住

民生活，甚至地方發展，均已造成強大傷害！國防部到底有沒有替代性？有沒有輪訓的替代場

地？如何減輕住民生活上的心理壓力？當地住民最大的心聲、最卑微的願望，當然就是國軍不

要再當地進行火砲射擊演習了。但從國防部一直以來，以無其他適當替代地點的托詞，顯然這

樣的願望還是要一直期待下去。 

但本席希望，透過本次的質詢，至少讓國防部拿出誠意，檢討並落實遵守相關法律與規定，

至少以前周處自知為三害之一，痛改前非，現在國防部也應展現勇氣、拿出作法？ 

例如，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四條「動員準備事項，應由中央各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納入年度施政計畫推動實施。」，國防部有沒有事先就動員準備之需求，要求各機關及

各地方政府，納入年度施政計畫？ 

有無就「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6 條」規定，針對各種動員特性，結合各該機關之施政計畫

，依動員準備綱領之規劃，確定年度主要需求項目，實施統籌分配，以律定各分類計畫應行規

範事項？依據動員準備方案，確定各機關實施作業範圍與預期配合達成目標，以適應動員實施

階段需要？ 

有無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9 條」清楚劃分中央各機關各項動員準備方案之權責歸屬

？ 

對於「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12 條」規定，有定期與各地方政府召開動員準備業務會報？ 

且依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27 條」第三項規定，中央各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

配合參加第一項演習。但以三軍聯訓基地的各類演習，在實施前國防部有事先邀請縣政府一起

參與或事先說明嗎？為何縣府經常表示他們試看報紙才知道？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28 條」也提供了類似前述佈靶作業需求，而賦予主辦演習機關得因

演習實際需要，徵購、徵用人民之財物及徵用操作該財物之人員的權力。但顯然，國防部並未

依法行事，才導致漁民觸法的窘境？是不是因為本條文第 2 項也規定，主辦演習機關實施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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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用時，應將徵購、徵用計畫報請行政院動員會報核准後，始得實施；且同法第 30 條也定有

徵用徵購之作業程序，但因主辦機關怕麻煩，而乾脆全部省略了這些法定要求呢？ 

另外，「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 33 條」規定，受徵用之財物於徵用期間遭受損壞者，主辦演

習機關應予修復；其無法修復或毀壞、滅失時，即予解除徵用，並於解除徵用時給與補償金。

但有時候對於復育不易的自然環境生態，往往並非簡單的補償金或罰款就能了事，國防部對此

類演習造成環境生態、水土保持的破壞，有沒有更積極的正確作法？ 

整體而言，國防部能否在軍事演習前，即依法就演習範圍、生態保護、波及民宅之補償措施

及其他相關規劃，事先與屏東縣政府溝通，以紓解民怨？因為，屏東縣政府也曾經表示，要求

軍方未來演訓前應先溝通「炸射範圍、方式及強度」，並非反對軍事演習，而是「全民國防」

不應單由屏東縣民犧牲權益、財產受損。至少在事前的溝通協調過程中，可以減少對人民的影

響？包括人身安全、生活作息、建物修繕、經濟活動。 

本席認為，如果相關軍事演訓確實有需要人民或漁民的勞務協助，甚至必須徵用相關人力、

物力，甚或影響地方住民的作息、限制人民之特定行為、或對環境生態的破壞；在現時民主法

治的制度下，國防部尤應去除過去便宜行事的老大作風，依法行政，包括依據國防法、全民總

動員法的相關規定，跟當地政府協調、邀請參與，對受徵用參與演習義務之民力物資，依法依

規定提供補償。讓漁民協助佈靶合法化、而不是國防部的對地方的恩賜。 

主席：請蔡委員適應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蔡委員適應：（9 時 34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我要接著剛才羅委員

的問題來請教，目前我們駐星代表的人事是不是還在作業當中？ 

主席：請外交部李部長答復。 

李部長大維：（9 時 35 分）主席、各位委員。是的。 

蔡委員適應：大家推測是黃志芳先生要派任駐星代表，現在還在作業當中。請問目前是否仍然是呈

報黃志芳大使，還是另外有替代人選重新核報？ 

李部長大維：9 月初我在國外看到國內網路報導黃志芳先生要出使新加坡，事實上這跟我們的瞭解

不同。 

蔡委員適應：你講的不同，是自始至終黃志芳先生都沒有要出任駐新加坡大使？ 

李部長大維：目前的規劃並沒有讓黃志芳先生去新加坡。 

蔡委員適應：好，謝謝。部長講得非常清楚，至少到現在為止，我們規劃的駐新加坡代表人選，黃

志芳先生並沒有在其中。 

李部長大維：是的。 

蔡委員適應：接下來請教院長，最近有一個新聞非常火紅，根據報載，P3-C 反潛機要從空軍管轄

改為海軍管轄，有沒有這回事？ 

林院長全：這個問題是否讓馮部長來說明？ 

蔡委員適應：好，部長，有沒有這回事？ 

馮部長世寬：我沒有聽到過這件事。 


